
2013年4月25日 星期四

Disclosure

B016

信息披露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９４

股票简称：大商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８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时在大连市
中山区青三街

１

号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８

人，代表公司股份
１１８

，

３２２

，

２２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０．２８％

。 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牛钢先生主持， 辽宁文柳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
并做见证。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按照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公司发布的会议通知所列议题， 本次股东大会以书面
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１１７

，

０７６

，

３９７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９５％

； 弃权
１

，

２１２

，

１３１

股；反对
３３

，

７００

股。

２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１１８

，

２３９

，

５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

；弃权
０

股；

反对
８２

，

７００

股。

３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
１１８

，

２８８

，

５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

；弃权
０

股；

反对
３３

，

７００

股。

４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财务报告》

同意
１１８

，

２３９

，

５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

；弃权
４９

，

０００

股；反对
３３

，

７００

股。

５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１１８

，

２８８

，

５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

；弃权
０

股；

反对
３３

，

７００

股。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２０１２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４２９

，

７７９

，

７９１．２４

元，提取
１０％

法定盈余公积
４２

，

９７７

，

９７９．１２

元，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
１

，

６６７

，

６３６

，

４４２．３７

元。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总股本
２９３

，

７１８

，

６５３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１０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９３

，

７１８

，

６５３．００

元，结存未分
配利润

１

，

３７３

，

９１７

，

７８９．３７

元，结转下一年度。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６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支付其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
１１８

，

２８８

，

５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

；弃权
０

股；

反对
３３

，

７００

股。

鉴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勤
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
６

号———支付
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其披露》 的要求及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２０１２

年度实际审计工作量，决定向其支付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费
２００

万元，不承担审
计工作人员差旅费。

７

、审议通过《关于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１１８

，

２８８

，

５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

；弃权
０

股；

反对
３３

，

７００

股。

８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牛钢以
１１７

，

０３４

，

２９７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９１％

；

１

，

２１２

，

１３１

股弃权，

７５

，

８００

股反对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鹿璐以
１１７

，

０３４

，

２９７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９１％

；

１

，

２１２

，

１３１

股弃权，

７５

，

８００

股反对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张尧志以
１１７

，

０３４

，

２９７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９１％

；

１

，

２１２

，

１３１

股弃权，

７５

，

８００

股反对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孟浩以
１１６

，

９８５

，

２９７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７％

；

１

，

２６１

，

１３１

股弃权，

７５

，

８００

股反对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王志敏以
１１７

，

０３４

，

２９７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９１％

；

１

，

２１２

，

１３１

股弃权，

７５

，

８００

股反对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曾刚以
１１７

，

０３４

，

２９７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９１％

；

１

，

２１２

，

１３１

股弃权，

７５

，

８００

股反对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姜福德以
１１６

，

９８５

，

２９７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７％

；

１

，

２６１

，

１３１

股弃权，

７５

，

８００

股反对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徐强以
１１６

，

９８５

，

２９７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７％

；

１

，

２６１

，

１３１

弃权，

７５

，

８００

股反对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陈平以
１１６

，

９８５

，

２９７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７％

；

１

，

２６１

，

１３１

股弃权，

７５

，

８００

股反对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胡咏华以
１１７

，

０３４

，

２９７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９１％

；

１

，

２１２

，

１３１

股弃权，

７５

，

８００

股反对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姜培维以
１１７

，

０３４

，

２９７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９１％

；

１

，

２１２

，

１３１

股弃权，

７５

，

８００

股反对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孙广亮以
１１６

，

９８５

，

２９７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７％

；

１

，

２６１

，

１３１

股弃权，

７５

，

８００

股反对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王岚以
１１７

，

０３４

，

２９７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９１％

；

１

，

２１２

，

１３１

股弃权，

７５

，

８００

股反对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９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董事的议案》

姜彬以
１１８

，

２８８

，

５２８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

；

０

股弃权；

３３

，

７００

股反对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王志军以
１１８

，

２８８

，

５２８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

；

０

股弃权；

３３

，

７００

股反对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王大明已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股东同意
８９

，

３５９

，

６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

；弃权
０

股；反对
３３

，

７００

股。

公司将继续按照与各关联方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进行交易。

１１

、审议通过《关于与大连大商集团有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为大连大商集团有限公司一直为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决定在对等条件
下，向大连大商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对等数额

１０

亿元以内银行贷款担保。公司董
事会将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办理担保具体事宜。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股东同意
８８

，

１４７

，

５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６１％

；弃权
０

股；反对
１

，

２４５

，

８３１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辽宁文柳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玉红、 陈静现场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出
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１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辽宁文柳山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９４

证券简称：大商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９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

１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１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在公司总部
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３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１３

人，会议由牛钢先生主
持，监事会全体成员列席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及决议的事项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研究，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选举牛钢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鹿璐为副董事长；

二、聘任王志敏为公司总裁；

三、聘任张尧志、孟浩、姜福德、段欣刚、王晓萍为公司副总裁；

四、聘任孟浩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秘书；

五、聘任闫莉为公司总会计师；

六、聘任张宁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七、选举产生第八届董事会战略、提名、审计、薪酬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
及秘书。

战略委员会：牛钢（主任委员）、鹿璐、张尧志、姜福德、王岚；秘书：孟浩。

提名委员会：陈平（主任委员）、牛钢、鹿璐、曾刚、孙广亮；秘书：陈乐德。

审计委员会：胡咏华（主任委员）、牛钢、王志敏、陈平、孙广亮；秘书：闫莉。

薪酬委员会：姜培维（主任委员）、牛钢、孟浩、王志敏、曾刚；秘书：王大明。

对于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公司独立董事陈平、胡咏华、姜培维、孙广
亮、王岚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董事会此次会议聘任新一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综合考虑了公司的发展需要与相关人员的素质，议案的审议和表决过程，遵循
了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新一届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具备
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同意关于新一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

特此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９４

证券简称：大商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０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

１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
１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在公司总部
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会议由姜彬同志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及决议的事项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研究，以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选举姜彬为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关于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收益支付的公告
（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号）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安心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０７００２８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嘉实安心货币
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
明书》等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份额持有人累计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
（即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日收益逐日累加）

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日收
益分配前所持有的基金份额

×

（当日基金收益
＋

前一工
作日未分配收益）

／

当日基金份额总额（按截位法保留
到分，去尾部分参与下一日收益分配）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收益支付对象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基金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基金向投
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拥有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直接计

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起可通过相应的销售机构及其网点进行查询及

赎回。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投资者申购或转换转入的本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日的

分配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本基金份额享有当日的分配权益。

（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投资者全部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若本次收益分配

结转的基金份额低于
１０００

份， 基金管理人将自动计算其累计收益并与赎回款

一起以现金形式支付；若本次收益分配结转的基金份额高于或等于
１０００

份，则

该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无法同时赎回，其可赎回起始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４

）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将于每月
２５

日集中支付并按
１．００

元的份额

面值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 若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到下一工作日。

（

５

）咨询办法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 网址：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

ｃｎ

。

代销机构：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兴业银行、宁波银行、青岛银行、东莞

银行、临商银行、温州银行、杭州银行、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哈尔滨银行、烟台银

行、东莞农村商业银行、浙江稠州商业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浙商银行、包商银行、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

券、广发证券、中信证券、中国银河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兴业证券、

长江证券、安信证券、西南证券、湘财证券、万联证券、国元证券、渤海证券、华

泰证券、山西证券、中信万通证券、东吴证券、信达证券、东方证券、方正证券、

长城证券、光大证券、广州证券、东北证券、南京证券、新时代证券、大同证券、

国联证券、平安证券、财富证券、东莞证券、中原证券、国都证券、东海证券、中

银国际证券、恒泰证券、国盛证券、齐鲁证券、第一创业证券、中航证券、德邦证

券、华福证券、华龙证券、中金公司、财通证券、华鑫证券、瑞银证券、中投证券、

中山证券、江海证券、国金证券、中国民族证券、华宝证券、厦门证券、爱建证

券、华融证券、浙商证券、中信证券（浙江）、民生证券、上海证券、宏源证券、金

元证券、日信证券、财富里昂证券、天相投顾。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０

证券简称：维维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０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６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于对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
限公司２０１２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２０１３】０２７５号）后，对事后审核意见
函中提到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并作了书面说明和解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要求，现将２０１２年年度报告的有关事项补充公告如下：

一、在“董事会报告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中补充披露净利润和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下降的总体情况和原因，并分行业说明各行业与上年同期
相比的经营情况和利润增减原因。

１、公司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下降的总体情况和原因
公司报告期归属母公司净利润７，７６２．７３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４９．３２％， 扣除非经营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２２２．０８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１０２％。 主要原因如下：

（１）报告期公司资产规模的扩大，所需经营资金增加，导致银行借款增加，造成整体财
务费用的增加；

（２）受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焦炭产品价格下降；

（３）煤炭成本上升。

２、分行业说明各行业与上年同期相比的经营情况和利润增减原因
（１）食品行业： ２０１２年营业收入２５８，９３２．５０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３．４４％，销售毛

利增加８，４８３．２６万元，营业利润为－７，１１４．８０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４，９４２．４３万元，形成的
主要原因是财务费用增加了１２，３２６．８９万元， 增长１７２．９８％。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１，

２９３．８３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８５８．８７万元，降低了３９．９０％，减少幅度低于营业利润减少幅度
的原因是本年度收到各项财政补贴收入９，３５８．５９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５１４６．６６万元。

（２）酒类行业：２０１２年营业收入１８６，１１１．３８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４０，４４２．９５万元，

降低１７．８４％， 销售毛利减少７，６０６．５７万元； 营业利润２１，９２３．８６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５．６８％的主要原因为２０１２年公司减少广告等市场投入费用１３，４１４．０９万元，酒类行业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８，０６９．６７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９．０７％。

（３）煤炭行业：２０１２年营业收入２４，８４５．２８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略有降低，归属于公
司的净利润２４１．０８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３，９４４．１６万元，降低了９４．２４％。主要原因是销售成
本较上年同期增加６，０００．１３万元，销售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为：

１）因２０１２年出煤品质较２０１１年有所下降，为保证洗煤质量，外购原煤增加成本３２００万
元左右；

２）２０１２年采掘面搬迁增加成本近１２００万元。

（４）焦炭行业：２０１２年营业收入１１８，５８３．８１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８９，００５．８９万元，增长
７５．０６％，主要原因是２０１１年生产期为３个月，２０１２年为全年生产。该行业归属于公司的净利

润为－２，２０８．２７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１，５２８．５８万元，该行业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受国家宏
观经济的影响，焦炭产品价格下降造成的。

（５）其他行业：公司其他行业主要包括尚未形成经营的房地产行业和其他非生产性的
贸易，２０１２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３６６．５３，比上年同期减少１，９８３．９９万元，下降８４．４１％，

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度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置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较上年度减少
２，１０３．２１万元。

二、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补充披露“开发成本”的有关内容
公司２０１２年度的开发成本内容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合计 其中：维维小区项目

＊１

龙湖湾项目
＊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土地成本

３３

，

２１５．３２ ２７

，

６８７．５６ １４

，

６５６．９０ ９

，

１２９．１４ １８

，

５５８．４２ １８

，

５５８．４２

前期开发成
本 ２

，

６６２．４１ １

，

３０４．３７ ３４４．３２ ２８４．９１ ２

，

３１８．０９ １

，

０１９．４６

建筑安装成
本 ５

，

６６２．２０ ５

，

６６２．２０

配套设施成
本 ２０５．７２ ２０５．７２

间接费用
１４２．０４ １１．５７ １３０．４７

合计
４１

，

８８７．６９ ２８

，

９９１．９３ １５

，

０１２．７９ ９

，

４１４．０５ ２６

，

８７４．９０ １９

，

５７７．８８

注：

＊１、 维维小区项目系控股子公司徐州市维维万恒置业有限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该
项目于２０１３年４月开工，第一期建筑面积为４７５００平方米，预计２０１４年５月土建完工。

＊２、龙湖湾项目系控股子公司维维印象城维维印象城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在建房地产
开发项目，该项目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开工，第一期开发土地面积为５８９８０平方米，建筑面积为
１６０８００平方米，预计于２０１５年６月完工。

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２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２０１２年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２０１２年年度报
告的事后审核意见函，对２０１２年年度报告做出了补充修订，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５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司２０１２年年报（修订版）。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０

证券简称：一汽轿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０

，证券简称：一汽轿车，以下简
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４

月
２３

日和
４

月
２４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２０％

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相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４

月
１２

日和
４

月
１５

日公司股票出现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的情况，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开市起停牌并
进行核查。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核查及复牌公告》（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３

），详细披露了公司和公司控股股东对此次影响股票交易价
格事项的核查说明，

４

月
２２

日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现将公司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至今的核查结果说明如下：

１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２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有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的重大信息；

３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股
份”）不存在关于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
事项；

５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
公司股票。

６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也不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
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１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询问，目前，一汽股份尚无计划对一汽轿车进行股
权转让、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本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一汽股份同时承诺
未来三个月内亦不会进行上述事项；

２

、公司承诺未来三个月内无重大资产注入、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及发行
股份等事项；

３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况；

４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披露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
度报告》。

５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２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４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１、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下午１４：００

２、召开地点：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锦绣香江花园会所二楼宴会厅
３、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会议方式：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
授权代表共４８人，代表股份４９２，９６５，０５０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６４．２０％。 其中：限售股股东代
表１人，代表股份４０６，１１５，３３９股，流通股股东及授权代表４７人，代表股份８６，８４９，７１１股。

出席现场会议的有２６人，限售股股东代表１人，代表股份４０６，１１５，３３９股，流通股股东及授
权代表２５人， 代表股份５８，６０７，８１３股。 参加网络投票的流通股股东２２人， 代表股份２８，

２４１，８９８股。 公司董事长翟美卿女士主持现场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
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现场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不再收购深圳家福特公司股权的议案》；

关联股东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票８６，０２０，０５０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９９．０４％；反对票８２９，６６１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０．９６％；

弃权票０股。

议案二：《不再收购天津森岛三公司股权的议案》；

关联股东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票８５，９６１，５６８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９８．９８％；反对票８８８，１４３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１．０２％；

弃权票０股。

议案三：《不再收购沈阳香江公司股权的议案》；

关联股东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票８６，０２０，０５０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９９．０４％；反对票８２９，６６１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０．９６％；

弃权票０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张清伟律师和梁雪莹律师出
具法律意见书。 根据法律意见书，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２０１３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原件；

２、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２０１３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交银施罗德荣祥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 ０ １ ３ 年４ 月２ 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交银施罗德荣祥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交银荣祥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７２６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交银施罗德荣祥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交银施罗德
荣祥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５１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８

，

５２９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７４４

，

０１７

，

５９４．４７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４１９

，

６７７．９２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７４４

，

０１７

，

５９４．４７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４１９

，

６７７．９２

合计
７４４

，

４３７

，

２７２．３９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１９８２．６３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０２７％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
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注：

１

、本基金合同生效前发生的与基金募集活动有关的费用，包括会计师费、律师费、信息披露费以
及其他费用，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２

、本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本基金基金经理未认购本基金。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后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
查询和打印，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ｗｗｗ．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ｊｙｓｌ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

）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

２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开始办理。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具体时间
由本基金管理人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
上公告。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
法律文件以及关注本基金的特有风险，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０

证券简称：

＊ＳＴ

吉纤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３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

，

９２２

，

６７３．７２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６６

，

７２１

，

８４９．４５

元，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由于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３．２．１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起被深圳证券
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股票简称由“吉林化纤”变更为“

＊ＳＴ

吉
纤”。

二、关于撤销公司股票特别处理情况
根据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 “中准审字
［

２０１３

］第
１０２５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

，

９２２

，

６７３．７２

元，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扭亏。

公司认为，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结果表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版）第
１３．２．１

条第（一）项的规定情形已消除，也不存在其他风险警示的
情形。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关于撤销公司股票
交易特别处理的申请》。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批准，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的
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停牌一天，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起恢
复正常交易。 公司股票简称由“

＊ＳＴ

吉纤”变更为“吉林化纤”，公司股票代码
不变，仍为“

０００４２０

”。 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恢复为
１０％

。

三、风险提示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

，

９２２

，

６７３．７２

元， 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６６

，

７２１

，

８４９．４５

元，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为：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０２４、２０００２４ 证券简称：招商地产、招商局Ｂ

公告编号：【ＣＭＰＤ】２０１３－０２０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０日以专人送达、 电子邮件等方式

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２日在深圳蛇口举行，会议应到董
事１１人，实到董事９人，华立董事、胡勇董事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华立
授权王宏董事、胡勇授权贺建亚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１１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瑞嘉投资
与东力实业内部资产重组交易》的议案。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Ο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０２４、２０００２４ 证券简称：招商地产、招商局Ｂ

公告编号：【ＣＭＰＤ】２０１３－０２１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内部资产重组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交易尚需香港联交所核准及东力实业控股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一、交易概述
１、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瑞嘉投资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嘉投资”）与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东力实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力实业”）于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４日签署协议，瑞嘉投资
拟将其持有的汇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聚”）１００％股权及相关债权、华敏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敏”）１００％股权及相关债权、乐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富”）１００％股权
及相关债权和会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会鹏”）５０％股权及相关债权，包括上述
标的公司及其部分控股子公司，转让给东力实业。上述资产转让基准价格为人民币４９６，４６４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不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也不
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２、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０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
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２日在深圳蛇口举行，会议应到
董事１１人，实到董事９人，华立董事、胡勇董事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华
立授权王宏董事、胡勇授权贺建亚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１１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关于瑞
嘉投资与东力实业资产内部重组交易》的议案。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１、买方：东力实业，于开曼群岛注册，系一家在香港联交所挂牌的公众上市公司，主营

业务：投资控股。 本公司持有其７０．１８％的权益性资本。

２．卖方：瑞嘉投资，于中国香港注册，主营投资业务。本公司持有其１００％的权益性资本。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交易标的公司
汇聚于英属维尔京群岛（ＢＶＩ）注册，主营投资业务。 瑞嘉投资持有其１００％的权益性资

本。

会鹏于中国香港注册，系瑞嘉投资控股子公司，主营房地产投资，瑞嘉投资持有其５０％

的权益性资本。

华敏于中国香港注册，主营投资业务，瑞嘉投资持有其１００％的权益性资本。

乐富于中国香港注册，主营投资业务，瑞嘉投资持有其１００％的权益性资本。

２、交易标的控制的子公司及投资项目
汇聚间接持有重庆招商置地开发有限公司５０％的权益性资本，汇聚及华敏分别持有广

州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３０％和２１％的权益性资本，广州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分别持有佛山
鑫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及佛山依云房地产有限公司５０％的权益性资本；

会鹏持有佛山信捷房地产有限公司１００％的权益性资本；

华敏持有佛山九龙仓房地产有限公司５０％的权益性资本；

乐富持有招商局地产（南京）有限公司５１％的权益性资本；间接持有南京招商瑞盛房地
产有限公司５１％的权益性资本。

交易标的项目情况

所持境内项目公司 项目名称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未售面积
（万平方米）

重庆招商置地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长嘉汇
１８８．６５ １４７．５２

广州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 广州金山谷
１３５．６３ ６８．４１

佛山招商九龙仓房地产有限公司 佛山依云曦城
４２．２９ ３５．６２

佛山鑫城房地产有限公司 佛山依云水岸
６５．５７ １１．０１

佛山依云房地产有限公司 佛山依云天汇
３０．１８ ２３．０３

佛山信捷房地产有限公司 佛山依云上城
３６．１１ １４．２６

招商局地产（南京）有限公司 南京紫金山
１

号
２１．３９ ８．１２

南京招商瑞盛房地产有限公司 南京雍华府
１８．３２ １５．４７

合计
５３８．１４ ３２３．４４

３、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指标
经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审计的标的公司２０１２年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

４２８

，

８５１

营业利润
１４５

，

０６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３

，

４２３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２３９

，

６８４

２０１２

年末
资产总额

２

，

３０９

，

４９４

负债总额
２

，

０２４

，

２５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９０

，

００２

截止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瑞嘉投资对上述标的公司股东垫款金额为２７７，２７２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成交金额、支付方式
瑞嘉投资将持有的上述标的公司股权连同相关债权以人民币４９６，４６４万元（按２０１３年４

月１９日人民币兑港元中间价０．８０３７折合６１７，７２３万港元）转让给东力实业，东力实业支付对
价方案为：

⑴东力实业向瑞嘉投资发行约６１７，７２３万港元的永久存续可换股证券， 作为收购瑞嘉
投资转让的子公司股权及相关债权的全部对价。 折股价１．６１港元／股，票面零利率。 或者，

⑵东力实业按本次交易购入资产（权益及相关债权）折算发行新股３８３，６７８．９万股，其
中，向瑞嘉投资全资子公司成惠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作为交易对价及向其他投资者进行
配售股份。发行价格不低于港币１．６１ （最终定价视发行时市场条件而定）。发给成惠投资有
限公司的对价股数不超过２，８９７，０２８，７０３股， 东力实业首先以股份作为对瑞嘉实业的支付
对价，若有差额，则东力实业以向其他投资者配售股份募集的资金支付。

２、交易批准情况
本次交易已经东力实业董事会及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但尚需香港联交所核准及东

力实业股东大会批准。

３、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参考标的公司截止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经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审计的财务数

据，以及仲量联行企业评估及咨询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拥有的项目评估值，交易双方
商定的上述标的公司股权及债权的交易价格为４９６，４６４万元。价格组成包括：标的公司基准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值９０，００２万元； 基准日瑞嘉投资为标的公司的股东垫款
２７７，２７２万元；标的公司基准日权益增值 １１８，３９０万元；以及基准日后瑞嘉投资为标的公
司增资额１０，８００万元。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于本次交易的买卖双方均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因此交易的实施对公司本年度经营

成果无重大影响。上述标的公司资产注入东力实业，将直接提升东力实业未来的经营业绩，

进而为其成为本公司境外发展平台奠定重要基础。由此，也将对本公司整体资源的整合、拓
展及发展速度带来积极的影响。

六、备查文件
股权买卖协议。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